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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8-153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沿河乌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目（PPP） 

的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根据《贵州沿河乌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方）

PPP草签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约定，深圳市铁汉生态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及子公司需按约定

的出资比例认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及项目资本金，项目公司经营期限届

满或本项目提前终止且移交完毕后将进行清算，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的

资金，且存在不能按合同获得预期收益回报的风险。  

2、本工程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工期、 质

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3、本工程总投资估算额为62,840万元，最终总投资金额以政府方依据

合同审定的决算金额为准，存在最终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风险。 

一、合同中标概况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铁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汉建设”）、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铁汉生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汉资管”）

组成的联合体（联合体以下简称“乙方”）为“贵州沿河乌江国家湿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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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建设项目（PPP）”的中标单位。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4月24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关于贵州沿河乌江国家湿地公

园建设项目（PPP）的中标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二、合同签署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与贵州省沿河乌江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以下简称“甲

方”）、铁汉建设、铁汉资管签署的《贵州沿河乌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

目（政府和社会资本方）PPP草签合同》。 

三、工程采购人情况介绍 

1、该项目采购人为贵州省沿河乌江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地址：沿河

土家族自治县；负责人：汪聂；主要职能：执行湿地法规，公园规划、湿

地保护、修复、利用、生态旅游；资源普查、监测;对外宣传、推广、交流

湿地知识；参与国际湿地工作交流合作，负责园区渔业渔政、环境保护、

市政市容、绿化及森林资源保护培育和防火工作；负责查处破坏园区资源

行政案件。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采购人未发生类似业务。 

3、采购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贵州沿河乌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目（PPP）。 

2、项目范围与运营内容：本项目为贵州沿河乌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有鸾塘书院、土家民宿、康体疗养中心、湿地游乐天地、

撒野泥塘、探险漂流场地、亲水童军营、艺术花田、趣味滩涂、枫杨林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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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营地、亲子采摘园、绿岛芳洲、主次入口大门、游客服务点、梯田风光

等。运营内容为经营性项目的资产维护和经营，非经营性项目的维护管理。 

3、投资估算：本项目总投资估算额为 62,840 万元。 

4、合作期：指建设期和运营期，指从本合同生效日起 15 年的时间，

其中建设期为 3 年，运营期为 12 年。 

5、回报机制：甲方在运营期内通过逐年分期支付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

的形式作为回报，将本项目可行性缺口补助纳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政府财

政预算管理，在每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中列

支。 

6、项目资产权属：在特许经营期内，本项目资产归项目公司所有；在

特许经营期届满时，项目公司按照约定采取相应的退出机制，将该项目的

所有权移交给甲方，项目完全归甲方或者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指定

的机构所有。 

7、土地获取和使用权利： 

（1）本项目土地由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法定方式提供建设用

地，甲方协助项目公司办理用地手续。 

（2）特许经营期内，项目公司应承担取得本项目土地使用权证所需的

一切税费以及将本项目土地用于本合同约定的经营目的依法所需缴纳的一

切税费，相关税费纳入项目总投资。 

（3）特许经营期内，项目公司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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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使用本项目土地，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项目公司不得将本项目土

地使用权及其上建筑物、构筑物、相关设施进行任何抵押、出租、转让或

类似处分。但为本项目融资之目的，必要时项目公司可以本项目土地使用

权及其上建筑物、构筑物、有关设施等为贷款人设定抵押担保，无需经甲

方事先批准。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1、本项目总投资估算额为62,840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81.88亿元的7.67%。本项目建设期3年，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对公司2018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3、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

采购人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  

《贵州沿河乌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方）PPP草签

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4 日        




